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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 08月 27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國際專修部部務會議通過 

113年 09月 04日 113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國際專修部學生精進華語文及專業課程之學習，特訂定國際專修部獎學金

暨學雜費減免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及期間： 

本辦法適用於 113學年度第 2學期起入學之學生。於國際專修部就讀期間第 1學期免

繳學雜費，第 2學期繳交學雜費 45,121元，第 3~10學期則依各系收費標準繳交學雜

費。 

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資格及申請流程： 

一、 學生於就讀期間，當學期出席率達 90%以上及學業成績平均 70分以上，下學期

學雜費得減免 20%。符合資格之學生，每學期末由國際專修部學務組公告周知。 

二、 學生於進入學系升大二前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之聽力與閱讀測驗進階

級(B1)以上，得申請 5,000元獎學金，符合資格之學生須於大二第 1學期開學日

十五天前，檢附相關華語能力測驗之相關證明，向國際專修部學務組提出申請，

逾時視同放棄，不得提出異議。 

第四條 本獎學金由國際專修部會議審核通過後始得領取。若經查受獎資格有偽造或不實之情

事，則撤銷其受獎資格。如獎學金已經發放者，依法追討歸還本校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國際專修部會議討論，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 

使用表單：中華大學國際專修部獎學金申請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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